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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90 年代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以及快速推进的城镇化进程，产生大量的住房需求，

带动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房地产相关税收、土地出让收入持续高增。“土地

财政”历经二十余年发展，已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但是近年

来，伴随房地产供需形势逆转，居民收入增速放缓以及购房信心不足，商品

房需求低迷持续冲击土地市场。房地产企业现金流偏差、闲置土地库存高企

进一步阻碍了拿地意愿，直接造成土地市场成交量价齐跌，土地出让收入大

幅下滑，加剧了地方财政紧张。2024 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达到 4.87 万亿元，

同比下降 16%，连续三年累计下降超 44%，冲击地方可用财力，并引发市场

关注。本文梳理了 1998-2024 年分省份土地出让收入排名变化特征。 

2024 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尽管继续缩量，但四季度在房地产增量政策支持

下降幅明显收窄。当年 9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一揽子增量政策实施后，楼市已出现多重积极信号，带动核心城市土地市场

回温明显。2024 年四季度，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为-6.3%，降幅较前三季度

的-24.6%大幅收窄。全国土地市场区域性结构性修复，一线城市率先回暖，

而一些中东部经济大省土地市场仍处于探底阶段。展望 2025 年，随着房地产

价格止跌回稳，企业开发信心逐步修复，同时地方政府优化土地供应结构，

加力盘活存量资源，土地出让收入下行态势有望得到扭转。 

从收入规模看，2024 年土地出让收入排名前十的省份依次为：江苏（7270 亿

元）、浙江（4721 亿元）、山东（3973 亿元）、四川（3181 亿元）、上海（2976

亿元）、广东（2713 亿元）、湖北（2431 亿元）、北京（1921 亿元）、福建（1788

亿元）、贵州（1749 亿元）。从排名变化看，一线城市土地市场表现好于其他

地区，上海超越广东跻身前五、北京排名升至第八。从收入增速来看，已公

布数据的 29 个省份中，22 个省份 2024 年土地出让收入陷入负增长。江苏

（-23.3%）、浙江（-27.0%）、广东（-28.9%）、湖南（-36.1%）土地出让收入

同比跌幅较大。 

分区域看，东部地区多数省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土地出让收入规模领跑全

国，但最近三年受房地产市场调整转型拖累，广东等经济大省土地出让收入

缩量明显。2024 年，东部十省市土地出让收入合计同比下降 18%，跌幅高于

全国；总量仍达 2.85 万亿元，占全国土地出让收入的 58.6%，土地出让收入

集中在东部地区的格局没有改变。中部地区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对土地出让收

入排名影响更大。2024 年，湖北土地出让收入排名第七，是经济大省中唯一

正增长省份，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推动土地市场预期修复；但湖南、安徽、

江西商品房销售大幅萎缩，土地市场不及预期，土地出让收入排名均有不同

程度下降。西部地区各省份土地出让收入情况差异较大，受益于新时代西部

大开发和扩大开放政策，四川和贵州排名一路上升并跻身前十行列；而广西、

青海等省份土地出让收入持续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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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房地产低迷拖累土地出让收入；2017 年及以前年份数据来自于《国

土资源年鉴》，其统计口径与财政部门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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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98—2024 年分省份土地出让收入历史变迁 

经济与财政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土地出让收入规模往往较

高。东部地区多数省份土地出让收入规模领跑全国，但最近三年受房地产市场调整转型

拖累，广东等省份的土地出让收入缩量明显。东部沿海省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口持

续流入，房地产行业热度较高，土地市场较为活跃，需求旺盛。江苏省 1998—2005 年间

土地出让收入从第四跃升至第一，此后绝大多数年份稳居第一。浙江省自 1998 年以来土

地出让收入规模始终位居全国前列，在互联网经济的带动下，浙江发展再添新动力、人

口快速流入，2016 年起浙江土地出让收入规模大幅提升并稳居全国前二。山东省立足工

业大省优势，大力推动土地招商，土地出让收入自 2005 年以来均保持在全国前四，2022

年山东启动新旧动能转换，2024 年土地出让收入连续三年位居全国第三。广东省作为我

国经济发展的排头兵，1999 年土地出让收入达到全国规模的 27%，高居全国第一；土地

出让收入在 2000 年被江浙超越后，排名一路下滑至 2004 年的第九；2005 年后中央开启

多轮房地产调控，但广州、深圳土地价格大涨推高土地出让收入，广东土地出让收入在

波动中上升，2005—2012 年排名在第五名上下浮动；2013 年广东土地出让收入首次突破

3000 亿元， 2013—2021 年排名稳居前四；2022 年以来珠三角地区房地产市场下滑严重，

2023 年广东土地出让收入排名降至第五，2024 年再降至第六。北京、上海由于土地资源

约束，土地溢价较高，且土地市场受到房地产政策调控影响较大，历年土地出让收入排

名存在一定波动，2024 年上海、北京土地出让收入排名分列第五、第八位。 

得益于“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及城市群建设推进，中部省份经济增长强劲，工业化、

城镇化进程加快，基建、房地产的快速发展对土地资源需求较迫切，中部地区多数省份

土地出让收入排名上升较快，但近三年则受房地产市场调整的影响较大。2006 年促进中

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以来，安徽、湖北、湖南、江西等中部省份主动承接制造业转移，

房地产发展和城市建设加快，土地出让收入增长较快。尤其是安徽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土地出让收入排名自 2003 年以来基本稳居全国前十，2013 年后数次跻身全国

前五，近三年受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影响较大，2024 年跌出前十。2015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

建设启动推进，以光电技术为引领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聚，湖北土地出让收入自 2015

年跻身全国前十行列，近三年湖北加速建设省内三大都市圈，大力推动城市更新，2023

年土地出让收入排名升至第 7 位，2024 年收入稳步增长排名保持不变。湖南土地出让收

入排名从 2015 年的第 15 位升至 2021 年的第 6 位，江西土地出让收入近十年基本位于第

15 位上下。2016 年，中原城市群规划获批，河南房地产开发投资景气，河南土地出让收

入飚升至全国第 6；但 2019 年以来，河南经济发展经历多轮重大冲击，产业结构调整叠

加人口负增长，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土地出让收入排名从全国第 6 位下滑至 2023 年的

第 16 位。2024 年，安徽、湖南、江西土地市场不及预期，土地出让收入排名均有不同

程度下降。 

西部地区各省份土地出让收入情况差异较大，受益于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和扩大开放

政策，四川和贵州排名一路上升并跻身前十行列。西部地区经济大省四川省，土地出让

收入规模较大，自 2000 年起排名稳居全国前十；2016 年以来伴随着成渝城市群发展引

领西部新型城镇化，四川土地收入排名一路跃升，2023—2024 年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四。

贵州省受益于国家政策支持，近年来新型城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加快，贵州打造西

部大开发综合改革示范区，构建以数字经济为引领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培育发展黔中

城市群，对供地节奏和土地需求有一定的带动作用。重庆市作为最年轻的直辖市，依靠

良好的汽车工业基础，年轻人口大幅流入，城市建设加快扩张，土地出让收入在 2012 年

一度跻身前十行列，近年来稳定在全国中游水平。陕西在新时代以来加快发展步伐，依

托于“一带一路”开放格局中的独特战略地位，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建设关中平原城市

群和西安都市圈，土地出让收入排名从 2011 年第 26 名上升至 2024 年的第 15 名。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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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还有一些省份如广西、云南，地方财政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程度较高，但近年来

土地出让收入规模降幅明显。其他多数西部地区省份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土地市场不

够活跃，地方财政更依赖于转移支付而非土地出让收入。青海、西藏由于人口稀少、城

镇化率较低、经济体量有限等因素，土地出让收入长期处于全国最后两位。 

东北地区省份历年土地出让收入排名相对靠后，辽宁在 2008—2012 年率先推动棚改

形成“辽宁模式”，土地出让收入在此期间排名靠前。但改革开放后东北地区由于传统经

济结构转型升级任务较重、市场活力不足、人口流失比较严重，经济增速逐渐与东部沿

海省份拉开差距，近年来土地出让收入排名均位居下游。1998 年以来，黑龙江、吉林土

地出让收入规模相近，排名靠后，主要依靠哈尔滨、长春两个核心城市拉动，财政对土

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程度不高。作为东北工业基地之一的辽宁，面对资源枯竭和体制转型

的挑战，辽宁依靠沈阳、大连双城驱动经济，带动土地出让收入在 1998-2007 年排名位

居前十。2008 年起辽宁省进入大力开展棚户区改造的“高潮期”，“辽宁模式”下大规模

棚改的实施提升了经济发展潜力和土地使用权价值，同时棚改项目负债也主要依靠土地

出让收入偿还。2010—2012 年辽宁土地出让收入位居全国前四，财政收入对土地出让收

入依赖程度高。2013 年后，“新常态”下辽宁省经济增速下行、土地市场萎缩，土地出

让收入排名由前十名一路下滑到 20 名左右。 

二、2024 年当年土地出让收入基本情况 

商品房市场低迷持续冲击土地市场，叠加居民购房信心不足、房地产企业现金流偏

差、民营企业拿地意愿不高，直接影响了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2024 年地方土地出

让收入继续缩量，但四季度在房地产增量政策支持下降幅明显收窄。9 月中央政治局会

议定调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一揽子增量政策实施后，楼市已出现多重积极信号，

一线城市等核心城市土地市场回温明显。2024 年四季度，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为-6.3%，

降幅较前三季度的-24.6%大幅收窄；12 月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上升 0.7%，增速年内首次转

正。一线城市楼市率先回暖，房企拿地信心提振，土地市场复苏的信号愈发明显。一线

城市地价止跌，10 月、11 月、12 月一线城市住宅用地成交楼面价同比分别上涨 29%、

79%、20%，显示出市场信心回暖迹象。分区域看，2024 年东部地区 10 省市土地出让

收入总量达 28549 亿元，虽然同比下降 18%，但仍占全国土地出让收入的 58.6%；而中

西部地区 21 省份土地出让收入占全国不到四成，土地出让收入集中在东部地区的格局

尚未改变。从收入排名看，已公布数据的 29 个省份中，2024 年土地出让收入排名前十

的省份依次为：江苏（7270 亿元）、浙江（4721 亿元）、山东（3973 亿元）、四川（3181

亿元）、上海（2976 亿元）、广东（2713 亿元）、湖北（2431 亿元）、北京（1921 亿元）、

福建（1788 亿元）、贵州（1749 亿元）。从排名变化看，上海超越广东跻身全国前五，北

京排名上升至第八，福建排名上升 3 位重回第九，贵州历史首次跻身前十，而湖南从第

八跌至第十六，安徽从第九跌至第十一。 

从同比增速看，2024 年全国超七成省份土地出让收入负增长，积极信号是一半省份

跌幅较 2023 年收窄；从近五年增速看，一半省份近五年累计跌幅超 50%。已公布 2024

年数据的 29 个省份中，22 个省份土地出让收入陷入负增长，部分中东部省份土地收入

下行形势延续；2024 年，7 个省份土地出让收入同比跌幅超 20%，其中有 5 个是中东部

省份；有 13个省份土地出让收入从历史高点累计下跌超过 50%，其中 7个是中东部省份。

东部地区 10 省市 2024 年土地出让收入合计同比-18%，降幅继续扩大且大于全国整体水

平。2024 年，广东房地产投资低迷，全省土地出让收入大跌 28.9%，一线城市广州、深

圳 2024 年土地出让收入分别下降 24.4%、51.1%；江苏、浙江土地出让收入分别下降 23.3%、

27.0%，跌幅较上年扩大 12.0、4.6 个百分点。一些中部省份房地产市场表现不佳。2024

年，湖南土地出让收入大跌 36.1%，跌幅居全国之首，连续三年累计下跌达六成。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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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江西土地出让收入下降 23.1%，连续四年下跌累计超五成；省会南昌市房地产市场

形势低迷，2024 年土地出让收入下降 61.0%。2024 年，尽管超七成省份土地出让收入继

续缩量，但积极的信号是，有 14 个省份土地出让收入同比增速较 2023 年不同程度好转。

2024 年，经济大省中，湖北土地出让收入同比增长 5.4%，是唯一正增长的省份，也是唯

一完成年度预算目标的省份。武汉市在预算报告中提及“受国家支持房地产政策影响，

土地市场预期逐步恢复，土地收入相应增加”。山东、福建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为-4.4%、

-6.9%，跌幅分别较上年收窄 18.6 个、16.1 个百分点。省会福州市、济南市土地出让收入

分别增长 19.5%、9.2%，带动全省土地市场预期好转。河南、安徽土地市场有所修复，

土地出让收入同比跌幅分别收窄 11.3 个、9.4 个百分点。 

从重点省份看，受益于房地产止跌回稳和大力盘活存量土地，东北和西北多数省份

土地市场下行压力有所缓解，广西、青海等少数省份土地出让收入仍持续缩量。正增长

省份中，黑龙江、云南、天津、内蒙古 2024 年土地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7.3%、15.8%、

10.3%、9.8%，天津、内蒙古土地出让收入连续两年正增长。东北省份整体形势有所回暖。

黑龙江 2024 年土地出让收入同比由负转正，增速全国第一，主要是由于哈尔滨市加大工

业用地、商业用地推介力度，工业用地成交价款增长36%，全市土地出让收入增长26.4%；

辽宁土地市场需求恢复增长，沈阳市土地出让收入同比大增 75.4%；吉林负增长主要是

2023 年基数较高。西南土地市场低位运行，重庆土地出让收入由升转降，贵州小幅下降，

云南明显好转。云南 2024 年土地出让收入实现正增长 15.8%，好于上半年土地出让收入

同比的-24.5%，并非由于房地产市场恢复，而是与盘活存量土地带动补缴土地价款集中

入库等因素有关。2024 年昆明市各地加大土地盘活出让力度，收入实现正增长；但土地

出让恢复不及预期，收入未能完成预算目标。西北部分省份土地市场有所好转，宁夏土

地出让收入正增长 5.9%，增速由负转正；甘肃土地出让收入同比-4.6%，降幅明显收窄，

下行压力有所缓解，兰州市土地出让收入增长 60.7%。青海土地市场仍在探底中，2024

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下降 27.3%，连续五年下降，累计跌幅超 80%；广西房地产投资和销

售依然低迷，2024 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下降 23.0%，连续四年下降，累计跌幅超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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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1998 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土地出让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国土资源年鉴》、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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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2003 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土地出让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国土资源年鉴》、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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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2008 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土地出让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国土资源年鉴》、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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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2013 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土地出让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国土资源年鉴》、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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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2018 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土地出让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财政决算报告、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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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2021 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土地出让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财政决算报告、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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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2022 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土地出让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财政决算报告、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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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8：2023 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土地出让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财政决算报告、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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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2024 年部分省（直辖市、自治区）土地出让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财政厅（局）、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截至 3 月 18 日，辽宁、西藏 2024 年度土地出让收入数据暂未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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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0：2024 年部分省（直辖市、自治区）土地出让收入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财政厅（局）、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截至 3 月 18 日，辽宁、西藏 2024 年土地出让收入增速暂未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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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1：2024 年部分省（直辖市、自治区）土地出让收入相较于近年来最高点的

累计降幅 

 
资料来源：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财政厅（局）、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截至 3 月 18 日，辽宁、西藏 2024 年土地出让收入增速暂未公布。上海土地出让收入最高

点为 2022 年；江苏、浙江等 11 个省份最高点为 2021 年；广东、福建等 12 个省份最高点为 2020

年；天津、河南等 5 个省份最高点为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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